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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 11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保障香港不受 ‘大陸化 ’  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 繼於 2015年 10月 30日發出的立法會 CB(3) 91/15-16號文件，
范國威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 2015年 11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就
毛孟靜議員 “保障香港不受 ‘大陸化 ’ ”的議案動議修正案。議員已隨
2015 年 11 月 5 日發出的立法會 CB(3) 114/15-16 號文件獲悉，上述
議案將延擱至 2015 年 11 月 1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處理。按照立法會
主席指示，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

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
2. 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，方便

議員參照。 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
(衛碧瑤女士代行 ) 

連附件  



附錄  
 

2015年 11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  
“保障香港不受 ‘大陸化 ’ ”議案辯論  

 
1. 毛孟靜議員的原議案  
 
本會促請政府尊重本土歷史文化及保障香港不受 ‘大陸化 ’，以履行
《基本法》的承諾，保持香港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50年不變。  

 
2. 經范國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自香港主權移交以來，特區政府制訂政策時往往只顧及大陸利益；
就此，本會促請特區政府尊重本土歷史文化及保障香港不受 ‘大陸
化 ’，以履行《基本法》的承諾，保持香港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50年
不變；特區政府應：  
 
(一 )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二條，於單程證出入境的雙重審批

制度下，行使特區政府的入境審批權，以制訂適合香港長
遠發展的人口政策；  

 
(二 ) 檢討 ‘深港同城化 ’策略，徹底取消深圳居民持一年多次赴港

個人遊簽注 (‘一簽多行簽注 ’)的措施，並為自由行旅客人數
設限，以避免大量大陸訪港旅客而影響港人的日常生活；  

 
(三 ) 停止規劃盲目以中港融合為目標的 ‘大白象工程 ’，並制訂更

嚴謹的制度監管各類型工程，以確保於大陸生產的供港建
築材料，不會降低香港的工程質素；及  

 
(四 ) 尊重香港的文化傳承，為廣東話制訂獨立的語言政策，並

擱置將 ‘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’訂為長遠教學目標，以確
保學生所學不會脫離本土文化。  

 
 
註：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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